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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人员承诺书
我在受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人员期间承诺：
1.接受评价机构管理，认真完成考评任务，忠于职守、公正廉洁；
2.遵循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自觉遵守考评人员守则和有关规章制度，作风正派；
3.不徇私情、不谋私利，坚决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影响或改变考评结果的要求，自觉执行对亲属、任课考生和培训学徒的回避制度，并主动、及时将有关情况向评价机构汇报；
4.保证不违规收受考生或相关人员的物品礼金；
5.不迟到、不早退，按规定时间到达考场；
6.在评价过程中，认真履行考评人员职责，严格执行考务规程和考场规则，佩戴考评人员胸卡，持证上岗，符合相应职业（工 种）工装要求；
7.严格遵守各项保密规定，对考评工作中不应公开的环节、 成绩等严格保密；
8.严格遵守《山东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人员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，自觉接受各级人社部门、社会和质量督导人员对本人考评行为的监督。 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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